2017年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局
部门预算公开报告

    根据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<呼伦贝尔市本机部门预决算公开方案》的通知（呼政办发【2016】54号的要求，呼伦贝尔市财政局转发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《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》的通知（呼财预【2016】1255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经市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局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职责

1、贯彻执行国家、自治区和呼伦贝尔市有关道路运输的方针政策和法律、条例；制定全市道路运输行业发展规划及基本建设规划、并组织措施。

2、承担全市交通运输市场监督管理责任，组织执行道路、水路运输有关政策、准入制度、技术标准和运输规范的实施办法；指导城乡客运及有关设施规划和管理工作；承担交通运输行业管理工作；负责汽车出入境运输的衔接与合作事宜；指导国境河流运输及航道管理的有关事宜；负责对全市重点物资运输和紧急客货运输进行调控。

3、承担全市公路、水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责任，贯彻执行交通建设、养护、路政相关政策、制度和技术标准的实施办法；组织协调交通重点工程建设资金和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；指导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管理和维护。

4、研究提出全市交通建设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的意见、建议、按规定权限审批、核准国家和自治区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。

5、研究提出用于交通事业的财政性资金和专项资金收支预算建议；组织交通建设项目的内部审计工作；执行有关交通规费政策并监督实施；提出有关财政、土地、价格等方面的政策建议。

6、组织协调水路基础设施的规划、建设和维修，承担全市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责任；负责水路运输管理、船舶及相关水上浮动设施检验、登记和防止船舶污染、组织协调搜救、打捞、通信导航、航标维护、航道与港口设施及危险运输监督管理等工作；负责水路口岸船舶进出境管理和船员管理等相关工作。

7、组织协调全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；依法组织或参与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8、负责监测和协调呼伦贝尔市高速公路及重点干线公路网运行情况；指导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，监测分析运行情况，开展相关统计工作；指导交通行业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。

9制定交通科技发展规划，组织，指导全市科研和技术开发工作及交通行业各类学会，协会，等工作；负责全市汽车驾驶学校和驾驶员培训行业管理。

10、承担市国防动员委员会的有关工作。

11承担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内部机构

1、交通运输局内设10个机构分别是：办公室、人事劳动科、规划科、交通战备科、政策法

规科、交通运输科、公路科、纪检组、机关党委、财务审计科、

2、海事局内设10机构分别是：综合办公室、安全监督科、船舶检验科、港口与航道管理科、水路运输管理科、计划财务科、人事教育科、黑山头航道处、恩和哈达海事处、

3、运管处内设5个机构分别是：办公室、机务科、运输科、财审科、口岸科。

三、部门和单位机构

2015年交通部门预算编制单位3个分别是：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局，呼伦贝尔市地方海事局和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管理处。呼伦贝尔市地方海事局包括四个预算单位分别是：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山头海事处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呼伦贝尔室韦海事处，呼伦贝尔满洲里地方海事处，呼伦贝尔尼尔基地方海事处。呼伦贝尔市交通运管处包括12个预算单位分别是：海拉尔区交通运管站，扎兰屯市交通运管站，牙克石市交通运管站，莫旗交通运输管理所，阿荣旗交通运输管理所，根河市交通运输管理所，额尔古纳市交通运输管理站，鄂伦春旗交通运输管理站，鄂温克旗交通运输管理站，新左旗交通运输管理所，新右旗交通运输管理站，陈旗交通运输管理站。

编制人数542人，在职人数469人，离退休人数169人，遗属人数12人。

四、2017年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

2017年度预算收入、支出预算为29139.23万元，6807.91万元为公共财政拨款，7000万元为政府性基金，14253万元为上级补助收入，1078.32万元为结转结余资金。
2017年度部门预算支出为29139.23万元，按支出类别分类其中：（1）基本支出6713.61万元，其中人员支出4395.44万元，基本公用支出1051.33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266.84万元。（2）项目支出22425.62万元：其中专项性公用支出74万元，专项业务费1098.62万元，专项基金21253万元。

2017年部门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：交通运输支出27688.96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41.03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93.8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415.44万元。       

2017年部门预算支出按经济支出分类：工资福利支出5473.76万元，商品服务支出1145.63万元，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1266.84万元，基本建设支出14253万元，其他资本性支出7000万元。

2017年部门预算收入、支出预算比上年减少35459.9万元，减少54.89%，原因减少了项目结转结余资金。

五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396.54万元，较上年增加26.32万元，增长7.11%，其中：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6元，较上年增加3.52万元，增长141.94%，主要原因为今年俄罗斯出访需要人员的增加，所以费用的增加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40.94万元，较上年减少1.02万元，减少2.43%，主要原因为项目减少，考察人员的减少。
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349.6万元，较上年增加23.82万元，增长7.31%。其中：

⑴公务用车购置经费0万元，较上年减少（或增加）0万元，减少（或增加）0%.

⑵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49.6万元，较上年增加23.82万元，增长7.31%，主要原因为今年增加路检路查增加用车量。

（数值取自：预算公开表9：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表9）

六、政府采购情况

2017年政府采购预算44.04万元，较上年无增减。
（数值取自：预算公开表10-政府采购表10）

七、政府购买服务情况

2017年政府购买服务预算0万元，较上年减少（或增加）0万元，减少（或增长）0%。

（数值取自：预算公开表11-政府购买服务表11）

八、国有资产增减变化情况

1、2017年资产情况：

一般公务用74车辆（其中公务用车74辆、调研用车0辆、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），一般执法执勤用车9辆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2辆，较上年变化增加（或减减少）  0辆.
2、2017年房屋建筑物情况：

房屋建筑面积85.271.94平方米，其中办公用房35.607.71平方米、业务用房1130平方米、其他用房48534.23平方米，较上年增加（或减减少）0平方米.
（数值取自：预算公开表12-基本信息表12）
九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
2017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为7000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0万元、项目支出7000万元。较上年无增减。
十、名词解释

（一）财政拨款收入：指各单位从各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。

（二）基本支出：指各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发生的支出，包括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
（三）项目支出：指各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，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专项性支出。

（四）工资福利支出：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，经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。

（五）商品和服务支出：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（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、战略性和应急储备支出）。

（六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：反映政府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。

（七）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：反映政府对各类企业、事业单位及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补贴。

（八）债务利息支出：反映政府和单位的债务利息支出。

（九）基本建设支出：反映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（不包括政府性基金以及各类拼盘自筹资金等）用于购置固定资产、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、土地和无形资产，以及购建基础设施、大型修缮所发生的支出。

（十）其他资本性支出：反映非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用于购置固定资产、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、土地和无形资产，以及购建基础设施、大型修缮和财政支持企业更新改造所发生的支出。

（十一）“三公”经费：指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指部门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指部门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。

附件：2017年度部门预算公开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局

2017年3月13日

